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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化学工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付林、朱家法、方文林、马玉国、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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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企业装置设施拆除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企业装置设施拆除的基本要求、拆除准备、清理置换、拆除施工和应急管

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装置设施拆除工程的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30077  危险化学品应急求援物资配备要求 

GB 30871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50194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798  石油化工大型设备吊装工程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3 基本要求 

3.1 危险化学品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负责装置设施及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安全，并负责拆

除过程的安全管理。拟拆除的装置设施依法发生产权转移的，受让方承担企业的相应责任。 

3.2 应成立企业装置设施拆除工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的组织协调和应急处置工作。应明确负责拆

除过程的安全管理部门或人员。 

3.3 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施工方进行装置设施拆除。 

3.4 企业及施工方应针对拆除过程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3.5 企业施工前应与施工方签署施工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施工方应制定施工方案，施工方案的

主要内容见附录 A。 

3.6 从事安全管理的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知识，经针对性培训并考核合格。 

3.7 作业人员应经过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进入作业现场人员应按 GB/T 11651的规定，

穿戴与作业环境相符的防护用品，并正确使用。 

3.8 爆破拆除作业的分级和爆破器材的购买、运输、储存及爆破作业应符合 GB 6722的规定。 

3.9 装置设施拆除过程中，企业宜聘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单位和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全程

负责施工的安全监督管理。 

4 拆除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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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拆除装置设施前，企业应对作业过程进行危险识别、风险评估。识别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作

业过程： 

a) 抽净； 

b) 排空； 

c) 吹扫； 

d) 置换； 

e) 清洗、清理及拆除特殊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
临时用电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 

f) 使用瓶装气体； 

g) 使用大型机械拆除； 

h) 装卸及运输作业。 

4.2 企业应根据识别出的事故风险种类，制定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方案，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见附录

B。 

4.3 企业应将处置方案向施工方进行技术交底，明确拆除内容、步骤、方法、质量标准、人员分工、

注意事项、分系统或设备的可燃气体分析结果、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及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并组织

施工方拆除人员到作业现场，熟悉作业环境，核实安全措施可靠性。 

5 清理置换 

5.1 清理置换拆除过程中，企业应做好设备、设施及环境的监测工作，确保作业条件安全。 

5.2 企业在清理置换过程要对设备管线内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进行抽净、排空、吹扫、置换、

通风；积附在设备或管道壁上的可燃、有毒、有害介质残渣，可采用蒸煮、洗涤、机械及人工等方式进

行清理。 

5.3 装置及设施拆除前，设备或管线内部残留可燃气浓度应满足 GB 30871中动火作业检测要求，有毒

气体检测浓度应符合 GBZ 2.1的要求。 

5.4 用惰性气体吹扫或置换过的设备和管道，需要人工作业时，应采用自然或强制通风的方式将惰性

气体置换。检测氧含量宜为 18%～21%，在富氧环境下不应大于 23.5%，同时应符合 GB 30871中进入受

限空间作业检测的其他要求。 

5.5 采用化学清洗时，企业应注意采取措施防止可能产生的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危害人体及污染环境。 

5.6 排空置换时，企业应通知周围施工方禁止用火作业，设置警戒线及标志，必要时人员需撤离现场。 

5.7 清洗、清理作业前及作业过程中，企业应封盖清洗、清理作业对象及周围下水井和地漏，禁止易

燃、易爆介质排入工业下水系统；清洗、清理工作完成后，再次对地面、明沟、地池内的挥发性污染物

进行清理，封盖装置及其周围的下水井和地漏，防止工业下水系统残留易燃易爆气体。 

5.8 未经倒空置换的装置，企业不应将消防水、可燃气体报警仪等消防安全设施停止运行；应按照定

置管理进行配置消防器材。 

5.9 清理置换合格的设备设施、管道应进行有效隔离。 

5.10 企业在装置清理置换过程中应做好各种物料的回收工作，禁忌物应分开存放，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5.11 企业应加强清理置换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达到下列要求： 

a) 无关人员和车辆不应随意进入作业现场，清理置换拆除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时，应立即停止各
种作业，待隐患排除后方可继续作业； 

b) 企业应建立清理置换的相关台账和记录，详细记录实际清理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品种、数
量，并对清理过程及检测结果做好记录。 

6 拆除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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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拆除工程施工前，施工方应编制拆除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对拆除工程过程进行危险识别，并制

定相应的作业程序及安全应急措施。施工方案实施前应经企业方、施工方及监理方安全、设备、工艺等

专业部门确认会签。对危险性较大的拆除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按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6.2 应编制临时用电方案，建立临时用电管理制度与安全用电操作规程，按批准的方案进行实施，进

行安全用电培训，并应符合 GB 50194的规定。 

6.3 施工方应明确拆除工程安全负责人，并安排专人负责整个拆除作业过程的具体安全工作。还应按

照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各项安全技术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6.4 拆除工程施工前，施工方应进行现场勘查，调查了解地上、地下装置设施和毗邻装置设施等分布

情况；应对拟拆除物的实际状况、周边环境、防护措施、人员清场、施工机具及人员培训教育情况等进

行检查。 

6.5 拆除工程施工前，施工方应保证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和防护用具合格。脚手架、起重机械、电气焊

用具、手持电动工具等各种工器具应符合安全作业要求，手持式、移动式电气工具应配有漏电保护装置。

脚手架、安全网，应由专业人员按专项施工方案搭设，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安全防护设施验收时，

应按类别逐项查验，并应有验收记录。 

6.6 施工方应在企业对拟拆除的装置设施清理置换处理完成，分析合格后进行拆除作业。 

6.7 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临时用电作业、动土作业、断

路作业等特殊作业执行作业票证管理，作业要有专人监护。 

6.8 当进入受限空间拆除作业时，施工方应采取强制性持续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通。经检测合格后

再进行作业，不应采用氧气通风换气。 

6.9 拆除工程施工的区域，施工方应设置硬质封闭围挡及安全警示标志，无关人员及车辆不应进入施

工区域。 

6.10 当拟拆除物与毗邻装置设施及道路的安全距离不能满足要求时，施工方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 

6.11 进行人工拆除作业时，水平构件上严禁人员聚集或集中堆放物料，作业人员应在稳定的结构或脚

手架上操作。 

6.12 当拆除设备设施的栏杆、楼梯、平台等构件时，应与设备设施整体拆除进度相配合，不应先行拆

除。 

6.13 拆除设备设施梁或悬挑构件时，施工方应架设临时支架及作业平台等设施，禁止梁或悬挑构件直

接坠落。 

6.14 拆除装置设施使用的机械设备，前端工作装置的作业高度应留有必要的安全空间，不应超载作业

或任意扩大使用范围。供机械设备停放、作业的场地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 

6.15 吊装重物质量大于或等于 40t的吊装作业，应编制吊装方案。吊装物体质量不足 40t，但形状复

杂、刚度小、长径比大、精密贵重，以及在作业条件特殊的情况下，也应编制吊装作业方案，吊装作业

方案应经审批。 

6.16 吊装作业应按照 GB 50798的要求执行。 

6.17 当机械作业需人工配合时，人员与机械不应在同一作业面上同时作业。对局部拆除影响结构安全

的，施工方应先加固后再拆除。 

6.18 拆除地下物时，施工方应采取保证基坑边坡及周边装置设施安全与稳定的措施。 

6.19 当采用爆破拆除时，爆破震动、空气冲击波、个别飞散物等有害效应的安全允许标准应符合 GB 

6722的规定。 

6.20 当遇雷雨、大雪、大雾或六级及以上大风等影响施工安全的恶劣天气时，不应露天拆除作业。 

6.21 当日拆除施工结束后或暂停施工时，机械设备应停放在安全位置，并应采取固定措施。 

6.22 施工方要对各种构件及物资及时清理、分类存放，并使其处于安全稳定状态。 

6.23 施工现场不应焚烧各类废弃物，应按有关规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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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施工方应建立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档案，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档案的主要内容见附录 C。 

7 应急管理 

7.1 应按照 GB/T 29639编写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特殊作业等现场处置方案。 

7.2 应做好应急预案的评审、公布、备案、培训等项工作，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 

7.3 应按照装置设施拆除的需要，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参照 GB 30077的规定，配置作业现场应急物

资、应急救援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等，并做好维护保养，随时更新，确保完好有效。 

7.4 企业和施工方要做好拆除作业期间的应急值守工作，建立与政府各相关部门应急联络通讯，当拆

除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时，应及时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做好事故报告、事故调查、事故处

理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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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施工方案的主要内容 

施工方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 

b) 组织及职责； 

c) 进度计划； 

d) 安全保障体系及措施； 

e) 安全施工方案； 

f) 运输方案； 

g) 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h) 拆除物资及交接程序管理； 

i) 资料及信息管理； 

j) 疑难问题及对策； 

k) 执行的标准及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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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 

处置方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企业基本情况； 

b) 负责拆除组织情况； 

c) 拆除装置设施情况概述、装置主要工艺流程示意图及设备明细； 

d) 拟拆除装置设施中危险化学品品名、数量、危险特性、清除方式、清除物收集、贮存及处理方
式； 

e) 作业场所危险因素识别及采取的技术措施； 

f) 拟拆除装置设施中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的检测要求； 

g) 处置作业场所安全要求及应急预案； 

h) 装置设施拆除后仍存在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 

i) 危险性较大的拆除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和相应的安全措施； 

j)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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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档案主要内容 

拆除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档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拆除工程施工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b) 拆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c) 安全技术交底资料及记录； 

d) 脚手架及安全防护设施检查验收记录； 

e) 机具检查验收记录； 

f) 应急救援装备及救援人员个体防护装备检查验收记录； 

g) 劳务分包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h) 机械租赁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i) 安全教育和培训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